
合同

甲方：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乙方：杭州嘉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 
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，就服务  Servier 2017-2018 Cycle Meeting 事宜达成一致，由乙方向甲方提供  外籍乐队4人、外籍DJ 1人、外籍舞蹈8人演出2支舞蹈、开场鼓舞演员2人、兼职等  进行相关演出及服务，为进一步双方的权利、义务及责任，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签订如下条款，共同尊信执守。

一、活动基本信息
   1、服务地点：
   （打鼓）苏州独墅湖高等教育区体育发展中心体育馆
   （乐队、DJ、舞蹈）苏州国际博览中心金鸡湖厅
    兼职以双方约定为准
2、服务时间及费用：
   （打鼓）2018年3月25日 彩排14:30-18:00 费用1500*2人=3000元       
   （打鼓）2018年3月26日 活动08:30-10:00  费用1500*2人=3000元      鼓的费用300*11=3300（含运输费用）
（乐队、DJ、舞蹈） 2018年3月26日 彩排及活动 13:30-21:30    乐队2800*4人=11200元         舞蹈3200*8人=25600元        DJ 6000*1人=6OOO元
 兼职以双方约定为准
3月25日早9点到晚9点       兼职费用300*10人=3000元
3月26日早9点到晚9点      兼职费用300*10人=3000元
二、合同价格及付款方式
1、   本合同演出费用为：￥58100元，即大写人民币：伍万捌仟壹佰元整，税点为总金额的6%即￥3486元，即大写人民币叁仟肆佰捌拾陆元整       
总费用合计为:￥61586元，即大写人民币陆万壹仟伍佰捌拾陆元整。 
2、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到2018年3月8日前，甲方需向乙方支付50%预付款，即金额为：¥30793元整，大写人民币：叁万零柒佰玖拾叁元整。活动结束后30天内（2018年3月27日开始），向乙方支付该合同尾款，金额为：30793¥元整，大写人民币：叁万零柒佰玖拾叁元整。本次项目乙方提供票面金额为3个点的增值税专用发票。
3、 甲方需按合同指定日期按时支付乙方款项，如果逾期未能支付，则按每日百分之三缴纳乙方滞纳金。
4、 实际费用以最终结算为准。如有额外增加费用，甲方须在活动结束连同合同款一起支付。

     乙方指定收款账户如下
收款人全称：杭州嘉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开户行信息：杭州银行下沙开发区支行
开户行账号：3301040160004783091

三、甲方权利和义务
   1、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工作人员按时参加彩排、活动期间的工作，     有权检查、监督乙方的工作,并对乙方的工作质量及效果提出要求。
   2、活动期间乙方相关人员饮用水及休息室由甲方提供，工作时间内保证乙方演员及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。
3、 活动期间，乙方人员配合甲方合同制定的集合时间及地点。
4、 如对乙方演员原定的工作有所增加或更改，必须提前告知乙方并通过协商得到乙方同意方可否实行。
5、 活动期间，乙方人员如有不可抗力因素产生而导致无法就岗，乙方应当提前与甲方沟通替补，不可临时现场缺人。
6、 如乙方的现场演出效果未达到甲方要求（详见附件一），甲方有权不支付剩余尾款。

四、乙方权利和义务
    1、乙方不能擅自取消甲方安排的协议中规定的工作。
    2、乙方准时、保质地配合甲方化妆师或自行完成化妆、现场演出工作，确保达到预期最佳效果。
    3、现场如遇到需与其他方的协调事宜，应马上通知甲方，由甲方出面进行协调。
    4、乙方保证不向其他任何人员透露与劳务费用有关的内部事宜,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。
    5、工作时间内，所有工作人员须提前15分钟准备就位，工作人员不得随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。
  	 6、活动开始前20分钟，所有相关人员必须做好准备工作，活动时间内，演职人员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现场。
	8、甲方如向乙方提出与工作无关的额外要求，乙方有权拒绝。

五、不可抗力
甲乙双方应遵守合同所定条款,除不可抗拒的原因外不得终止合同，甲方因不可抗力因素（自然灾害、战争、政治原因以及展会主办方因素等原因）而取消或变更活动的情况下，甲方需在活动前7天通知乙方。否则由此产生的损失，甲方负责赔偿。乙方演员因不可抗力因素（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及自然灾害或战争等）而未能准时到达活动现场，则乙方需在第一时间内告知甲方，帮助甲方找到替补演员。甲乙双方如在无条件或无不可坑力的情况下取消该活动，涉及毁约赔款合同总额。


六、合同效力及争议解决
本合同一式两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附件报价清单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若有未尽事宜,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或进行补充条约。如协商不能解决，可提交签署当地仲裁委员会，依现行仲裁规则进行裁决。

甲方: 康辉集团北京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     乙方:杭州嘉丽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甲方代表签字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项目负责人签字:

盖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:
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





附件一：

1、 乙方需到场人数：外籍舞蹈演员8人演出2支舞蹈、外籍DJ (Niko Wild)1人蹈、外籍乐队（High Light Band）4人；
2、 现场演出效果需达到与前期商议效果基本一致，不出现演员舞蹈动作不一致，舞蹈动作不熟悉；到场演员均为前期确定演员；
3、 确保演员演出时间：
（打鼓）2018年1月25日 彩排14:30-18:00
（打鼓）2018年1月26日 活动08:30-10:00
（乐队、DJ、舞蹈） 2018年1月26日 彩排及活动 13:30-21:30
[bookmark: _GoBack]（18:00前所有演员带妆、带服装到位即可）
4、现场演员均需保证良好状态，顺利完成演出。






